	项目用地建设期限延期申请表

	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用地单位
	用地面积（平方米）
	现场建设进度

	
	
	
	

	宗地编号/
出让合同编号
	最高建筑高度（米）
	地下室层数
	单个地下室最大占地面积
（平方米）

	
	
	
	

	建设期限申请情况

	建设节点
	合同约定期限
	申请期限
	申请延长时间
（天/月）

	开工
	
	
	

	±0.00
	
	
	

	全部单体封顶
	
	
	

	竣工
	
	
	

	延期因素明细

	序号
	延期因素及影响程度
	相关证明文件
	影响因素
起止时间
	实际影响时间（天/月）

	1
	
	
	
	

	2
	
	
	
	

	3
	
	
	
	

	...
	
	
	
	


              申请单位（公章）：

                      申请时间：
填表说明：
1. 本表用于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建设期限延期,作为延期申请文的附件。
2.【基本情况】中的【项目名称】、【土地使用权人】、【用地面积】、【现场建设进度】等根据实际情况填写，【最高建筑高度】、【地下室层数】、【单个地下室最大占地面积】按照相关报建文件填写。
3.【合同约定期限】请依据土地出让合同约定时间或已批准过的延期时间填写。
4.【延期期限】请填写需申请延长开工、竣工节点建设的具体日期；
5.【申请延长时间】填写【合同约定期限】与【延期期限】之间相差的时间。
6.【延期因素及影响程度说明】请根据实际情况参照第九条所列影响因素填写。
7.【影响因素起止时间】请按照“xx年xx月xx日至xx年xx月xx日”填写，如无法确定具体日期的，至少具体到月。

8. 【相关证明文件】包括:

（1）归于不可抗力因素引起的延期，需提交如下证明材料：

①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勘察单位，监理单位五方对自然灾害影响延期建设情况形成的会议纪要；②项目复产方案；③自然灾害影响期间现场照片；④建设主管部门出具的复工检查表；⑤自然灾害影响期间的施工日志和监理日志。⑥因罢工、骚乱等社会异常事件引起延期的，需提供当地公安部门就事件出具的相关证明。

（2）归于政府行为引起的延期分下列情况提供资料:

①因市政（道路、排洪渠等）工程施工、相邻项目交叉施工影响的：需提供土地使用权人与施工方往来的协调函件、会议纪要或第三方主管及关联单位出具的受影响证明文件，需包含具体影响范围、影响时间段等内容。

②因重大赛事、会议、活动或特殊节假日期间的交通限行或非企业自身原因的停工检查影响建设的，需提供有关部门发出的限行或停工通知。

③因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或空间规划等依法修改或因政府原因需要对建设项目用地土地用途、规划条件进行修改的，需提供规划和自然资源等主管部门出具的修改文件或会议纪要等证明材料。

（3）土地使用权人或代建单位对用地已作软基处理，且软基处理属于真空预压（含真空联合堆载预压）或行业专家认可的其他软基处理方式的，土地使用权人可提供真空预压（含真空联合堆载预压）施工合同和验收文件等来申请延期。
（4）因司法裁定导致无法开发建设的，需提供司法判决书、裁定书等文件。

（5）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文件。

